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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校為鼓勵本校學生參加國際性學術、技藝能競賽（以下簡稱國際競賽），拓展國際視野，強化學生

專業新知、累積經驗知能，特訂定本要點。 

二、本要點所指之國際競賽，指由各國所舉辦且其參賽組別最近三年參賽國家數平均十國以上為原則之

著名國際競賽；非屬國際性競賽、與技職教育無直接相關，或屬表演賽、邀請賽及觀摩賽等之國際

性競賽，不在補助範圍。  

三、本校各系科、學程請依公告日期提出計畫申請表，含競賽名稱、地點、時間、預計參賽項目及人數、

單位選拔辦法、訓練計畫(含訓練教師、訓練時程與訓練預算)，經各學院審定整合後交由研究發展

處 (以下簡稱研發處)彙整並進行審查程序。凡代表學校參加國際競賽之學生，須符合下列條件之

一： 

(一)具學術、技藝優良表現：學生個人或團體最近二年在國內外學術、技藝能競賽有優異名次或事

蹟表現或經校內單位選拔推荐者。  

(二)經國內賽選拔：學生個人或團體參加全國性學術、技藝能競賽獲優異名次，獲選參賽者。 

四、經費補助原則： 

(一)本補助採部分補助為原則，訓練經費補助來源為計畫補助款及校務基金自籌收入。 

(二)申請案經核定後，應確依補助案內容執行。未依本校相關規定辦理或未經本校同意自行變更情

事經查明屬實者，將列為隔年審查核定補助之依據。 

(三)本要點限補助參賽訓練經費，學生依本要點參賽獲獎之獎勵，依學務處另訂規定辦理。 

五、本項補助之審查及核定： 

(一)本項補助審查由本校學生參加國際競賽訓練補助審查委員會審查及核定。 

(二)審查委員會由副校長擔任召集人，審查委員由研發處研發長及各學院院長擔任。 

(三)審查會議如有必要，得邀請相關人員列席提供意見。 

六、訓練經費報支： 

  經核准受補助者，於接獲研發處函知核定補助後，依規定支用經費並檢具單據辦理報支。 

七、本項補助之結報： 

由獲補助者於申請補助案執行結束後一個月內，繳交成果報告書(包括本案整體實施績效，每一競

賽之照片五張以上、作品或照片及學生參賽心得等)至研發處辦理結案。研發處可據以辦理成果展

示，秘書室負責安排公關媒體事宜。 

八、本要點經行政會議及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議審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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